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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石  飞
□ 本报通讯员 史燕青

　　2024年，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
开展法律法规普法宣讲、培训2500余
场次，覆盖超20万人；解答法律咨询万
余人次，发放各类法律宣传资料30万
余份，惠及师生及群众30万余人；各级
人民调解组织共受理矛盾纠纷16706
件，调解16706件，调解率100%，社会治
安持续向好。
　　近年来，楚雄州聚焦群众需求，以
“精准普法、特色普法、长效普法”为路
径，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多
措并举定分止争，绘就基层善治新
“枫”景。

寓教于乐普法方式受好评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
阱，兄弟姐妹们，我们要万众一心打击
犯罪，提高意识保护自我……”近日，
记者走进姚安县春晖小区看到，姚安
县农民戏剧家协会的志愿者们正在进
行小邑拉花《共创平安防诈骗》的演
出，现场热闹非凡。
　　据了解，该协会是云南省唯一的
一支由农民组成的社团组织，把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放在首位，至今已经
走过43年的历程，自开展“三个一”模
式挂钩扶持法治宣传队以来，协会担
负起普法宣传剧目的创作、演出任务，

成为姚安梅葛宣传团理论大众化、
通俗化宣讲的一张名片，也成

为普法宣传的主力军。4年
来，先后创作普法宣传
剧目164个，出版普法专辑4期，用锣鼓词《未成
年人受保护》、小彝剧《家和万事兴》、小邑拉
花《天价彩礼不应当》、花灯小戏《巧劝解》
等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方式深入
到全县各乡、镇、村宣传国家政策方
针、法律法规。
　　这种把“大道理”与“小切口”结合
起来，把“普通话”与“地方话”结合起
来，变抽象为具体，生动活泼、听得
懂、记得住的普法宣传方式深受群
众喜爱，唱出了彝乡普法强音。
　　“未来我们还将创作更多群
众听得懂、喜欢看的普法剧目，继
续我们的普法演出。”姚安县农民
戏剧家协会会长赵章才说。

法律援助维护群众权益

　　“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法
律援助，法律援助帮我解决了养老
难题。”78岁的张大爷深有感触地说。

　　去年4月，张大爷向法院起诉3个儿
子未对自己履行赡养义务，并向姚安县法

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姚安县光禄镇
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马华礼接受指派后，积

极与法院承办法官交流沟通。考虑到张大爷年
事已高，行动不方便，法院到张大爷居所地的村

委会开庭。最终，通过承办法官和法律援助代理人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劝解、疏导，成功化解张大爷与3个

儿子的纠纷。
　　法律援助的能量不止于此，在楚雄州司法局，接受州司
法局法律援助的杨先生和他的女儿将一面印有“法援温情暖
老兵，正义在肩展担当”字样的锦旗送到法律援助办公室，并
再三表达了感谢。
　　“我父亲被原单位不合理辞退，多亏了楚雄州司法局法律
援助部门的帮助，才能成功获得赔偿，非常感谢法律援助对我
们一家进行的帮助。”杨先生女儿说。

法治宣讲促和谐

　　“现在家门口就可以实现就近务工，务工收入跟之前到昆
明打工的收入差不多。自从回乡后，我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
婆婆和孙子，真的太好了。”姚安县某花卉公司务工人员朱云
香开心地说。
　　朱云香及其丈夫、儿子、儿媳此前均在外地务工，家中只
有婆婆和孙子留守，导致夫妻关系、婆媳关系紧张，村委会、镇
司法所工作人员曾多次到她家调解家庭矛盾。
　　自姚安县大力发展花卉产业以来，先后落地多家花卉企
业，为本地居民提供许多就业机会，朱云香就是其中的受益
者。由于可以照顾家中的老人、孩子，加上“法律明白人”的法
律知识宣讲，现在朱云香的家庭关系越来越和谐。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省牟定县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金瑞
瑞大学毕业后返乡创业，在带领1000多名彝家绣女走上增收致富
之路的同时，依托彝绣技能培训、彝绣创新创意大赛等活动“搭车”
开展法治宣讲、解答法律咨询、调解矛盾纠纷，带动全县8000余名
绣娘和数千户家庭办事依法、遇事找法、化解矛盾靠法，画出了一
幅家门口“唱着歌、绣着花、带着娃、养着家”的美好画卷。

□ 本报记者     王家梁
□ 本报见习记者 胡特旗
□ 本报通讯员   金  晶
　　
　　近日，“网络开盒”引发全网热议，个人信息安全
再次成为备受关注的话题。而快递面单信息的频繁泄
露，正使其成为侵害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重灾区”。
　　贵州省龙里县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一起快递从
业人员非法获取、倒卖公民个人信息案，4名被告人
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获刑。该案不仅严厉打击了
行业内部人员监守自盗的行为，更推动企业完善管
理机制，促进行业整改，为数字经济时代个人信息
安全与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提供了司法样本。
　　2022年7月，龙里县某快递公司仓库内，装车员
潘某、罗某的手机摄像头对准了堆积如山的快递包
裹。在张某、郑某“每条信息0.8元”的利诱下，二人
连续一周偷拍快递面单，将数千条包含姓名、电话、
住址及购买物品的隐私信息上传至网盘交易。这些
信息经层层加价倒卖，最终以每条2.5元的价格流
入黑灰产市场，累计非法获利近3万元。
　　“郑某作案时正处于另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的取保候审期间，潘某、罗某作为企业员工，为牟利突
破职业底线，这类‘内鬼式’犯罪危害性极大。”案件承
办法官杨茂荣说，快递面单信息可直接关联用户消费
习惯、家庭住址等敏感内容，一旦被用于电信诈骗、精
准推销等违法犯罪，极易引发“破窗效应”。
　　龙里法院审理发现，本案暴露出快递行业三大

管理漏洞：部分员工法治意识淡薄、内部监管机制
缺失、技术防护手段滞后。
　　针对这些问题，法院在依法定罪量刑的同时，
创新采用“惩治+治理”双轨模式，对4名被告人的判
决中，主犯张某、郑某分别被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
刑，从犯潘某、罗某因退赃、自首等情节获缓刑，但
对曾因同类犯罪被立案的郑某及累犯罗某依法从
重处罚。判决书特别强调，对履职过程中获取公民
个人信息并实施犯罪的行为，应依法从严惩处。
　　审判结束后，法院督促涉案企业整改，建议企
业建立面单信息加密制度、安装监控设备阻断偷拍
行为、将个人信息保护纳入员工考核体系。同时会
同有关部门，在该物流园区开展“个人信息安全防
护”专项行动，通过加大企业员工入职教育培训、数
据防护培训等方式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本案的办理在当地引发连锁反应：多家快递企
业继续深化“隐私面单”技术，关键信息隐匿化处理
覆盖率有效提升；物流园区设立信息安全监督员岗
位，对快递面单管理实行全流程监控；行业主管部
门督促企业将个人信息安全防护教育纳入从业人
员准入培训必修课。
　　“个人信息安全是数字经济的基石。我们既要
为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筑牢法治防线，也要为营商环
境优化注入司法动能。”龙里法院院长郝彦海说，龙
里法院已建立涉信息犯罪案件“一案一分析”机制，
适时向相关领域发出类案预警，推动形成“刑事打
击+行政监管+行业自律”的多元治理格局。

□ 本报记者   赵红旗
□ 本报通讯员 杨  晨 许方方

　　13名涉罪未成年人重归正途、5人考入高等院
校……这是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人民检察院自
2024年开始探索“检察+社工”未成年人帮教模式
以来取得的成果。
　　4月20日，在淮阳区检察院未成年人办案区
“淮小未”工作室里，3名涉罪未成年人正在宣读誓
词：“我已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将做一名尊法
学法守法用法的新时代好少年。”
　　面对涉罪未成年人教育矫治难题，淮阳区检
察院打破传统司法办案模式，联合专业社工组织
融入“淮小未”办案团队，构建“三同步”（同步介入
调查、同步评估听证、同步跟踪帮教）工作机制，实
现司法保护与社会治理同频共振。
　　在同步介入调查环节，社工团队提前介入案

件，通过走访社区、学校，目前已形成社会调查报
告26份；在同步评估听证环节，已邀请人大代表、
社区居民代表等召开听证会15场，13名符合条件
的涉罪未成年人被附条件不起诉；在同步跟踪帮
教环节，由检察官与社工组建“1+1”帮教小组，制
订个性化帮教方案16份，开发“线上+线下”双轨帮
教系统，累计开展远程辅导136次。
　　针对监护缺失的家庭，淮阳区检察院发出
督促监护令26份，建立“检察官+社工+家庭教育
指导师”联动机制，通过“家访指导+定期评估+
动态跟踪”模式，推动“甩手家长”向合格监护人
转变。
  淮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梅芳说：“‘检察+社
工’模式实现司法资源与社会资源的精准对接，将
未成年人保护‘治已病’的司法实践，转化为‘治未
病’的社会治理创新，是新时代‘枫桥经验’在未成
年人保护领域的创新实践。”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曹春华

　　“闹了这么多年的矛盾终于解决了，真不容
易！”近日，赵某紧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
阿瓦提县人民法院驻三河镇人民法庭庭长李度的
手，连声致谢。
　　10年前，陈某、刘某、任某分别从阿瓦提县某农
业公司承包耕地，从事农业生产。5年前，该农业公
司将股份转让给赵某，赵某成立了新的农业公司。
　　由于此前陈某、刘某、任某与农业公司签订的
土地承包合同中关于承包费的交纳标准不具体、不
明确，导致赵某的新公司向他们收取土地承包费时
产生分歧。
　　去年，赵某以陈某、刘某、任某拒不交纳土地承
包费为由，将他们诉至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土地承
包合同，收回承包土地。
　　陈某、刘某、任某已在承包的土地上耕种多年，
投入大量资金，且3家都以农业生产收入为主要生
活来源，如解除土地承包合同，将产生巨大损失。对
于赵某公司来说，土地承包费无法正常收取，也严
重影响其发展。
　　阅卷后，李度依托村规民约中的调解制度，把

三河镇人民调解员组织起来，一方面由德高望重的
老党员给当事人双方上“讲诚信、讲道德”的道德教
育课，增强双方的诚信意识；一方面，他以“讲公平、
讲法律”为主题，向双方讲解法律法规，提出完善合
同的意见和建议。最终，双方达成和解，完善合同条
款，继续履行土地承包合同。
　　2024年以来，阿克苏地区法院充分发挥人民法
庭在服务大局、服务群众和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职能
作用，35个基层人民法庭主动融入基层社会治理，
设立87个法官工作室、202个巡回审判点，配备70支
由妇联主席、人民调解员、“法律明白人”等组成的
矛盾调解队伍，建立员额法官联系乡镇工作机制，
汇聚政府职能部门、乡贤调解员等调解力量，共有
590余件涉农纠纷以诉前调解方式结案。
　　同时，阿克苏地区法院依托“枫桥式兵地融合
人民法庭”创建工作，持续深化与兵团法院的交流
合作，探索兵地融合法庭矛盾纠纷化解机制，采取
“庭长互挂+人民陪审员互聘+人民陪审员互任”实
体化运作模式，积极构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
业调解”矛盾纠纷化解工作格局，将矛盾纠纷化解
在萌芽状态。
　　2022年，乌什县人民法院英阿瓦提人民法庭和
阿克苏垦区人民法院永宁镇人民法庭培育兵地融

合人民
法庭，两
院 做 实 矛
盾纠纷源头
化解、实质化解，
让“枫桥经验”在基
层人民法庭开花结果。
　　连某与覃某是多年好
友，为帮助因投资欠下债务的
覃某，连某以个人名义向银行申请贷
款205万元，用以支持覃某生意的资金周转。
然而，覃某无法按时偿还贷款，导致连某的信用记
录受损，两人关系因此恶化。
　　去年9月，连某诉至兵地融合人民法庭，要求覃
某偿还银行债务。法官向双方提出“诉前调解+司法
确认”的解决方案，联合第一师阿拉尔市四团人民
路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联合调解。最终双方达
成调解协议，覃某每月分期支付相应金额的贷款，
直至贷款还清。
　　近3年来，新疆阿克苏地区法院共化解涉兵地
矛盾纠纷80余起，调解率100%。

□ 本报记者   周孝清
□ 本报通讯员 蔡  华 周浦
　　
　　从“等访”到“约访”，从“心结”到“事结”，让“信
访”变“信任”……今年以来，江西省抚州市公安局以
开展“基础巩固夯实年”为载体，坚持问题导向、补齐
弱项短板，聚焦群众关心关切的信访问题和执法顽
疾，开展大排查、大化解、大治理“融冰”专项行动，纵
深推进公安信访工作法治化、执法规范化建设，用实
际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执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得
到全面提升。

化初治重
推进法治化建设

　　“民警带着专业律师为我讲解法律，打开了我的
心结，也消除了我的误解。”居民林某说。
　　因对民警执法存疑，林某数次来到抚州市公安
局东临新区分局进行信访。今年2月，该局相关领导
多次走访林某。最终，林某的诉求得到妥善解决。
　　为全面化解初次信访、治理重复信访和积案，今
年以来，抚州市公安局打出化初治重“组合拳”，持续
完善“接诉即办”“首接首办”等机制，规范信访事项
接收、登记、办理、答复工作，积极做好信访群众释法
说理、困难帮扶，提升初次信访案件办理质量和效
率；探索建立县级公安机关“科所队长周约访”制度，
推动一线领导干部从“坐等接访”转向“主动约访”
“上门走访”，确保工作关口全部前移；全面摸排近两
年的信访案件，按照“属地、警种、案件、人员”类别，
逐案明确包办领导、职责清单，实施台账式管理、压
茬式推进，建成“实时建账、定期对账、限时销账”的
闭环机制。

　　据统计，2025年以来，抚州市公安机关开门接访
307次，接待来访群众329批682人次，办结化解各类信
访事项293件。

治本控源
推进规范化治理

　　“通过规范前端执法行为，我们实现后端信访
‘零发生’。”抚州市公安局信访处处长付鹏介绍说，
抚州市公安局以“专业+机制+大数据”的新型警务
运行模式为牵引，通过整合督察、信访、法制、纪检
监察机构和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力量，建立“巡查—
流转—整改—倒查—复核—结果运用”的执法大监
督机制，联动开展“有案不立”“压案不查”“有罪不
究”“执法不规范”等问题的专项整治，推动全局执
法水平和执法质效双提升。
　　据介绍，抚州市公安局聚焦执法办案各环节、各
要素中的风险点和不规范行为，充分利用“一案一
码”执法办案监督管理系统、全警情案件全流程智能
监督管理系统，对接报案、处警、受立案、调查取证、
强制措施等环节实行全流程监督管理，并开展常态
化巡查。
　　此外，抚州市公安局全面推行警情日清零、立案
月清仓、积案季清底“三清”工作机制，严肃追究久拖
不决导致案件无法起诉的执法责任；定期对全市
12389举报投诉情况进行分析，深入研判本地执法突
出问题，督促相关部门及时高效处置重复举报投诉，
严防因核查处置不力转化为信访案件，并畅通企业、
群众举报投诉渠道，对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第一时
间进行调查，严肃查处制度不执行、措施不落实等违
规违纪违法问题，切实维护好公安执法公信力和人
民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

夯基固本
推进长效化发展

　　“信访工作既要讲透法理也要紧贴人情，才能融
冰暖心。”3月28日，在抚州市东乡区某渔具店内，东
乡区公安局信访科科长高宏带着徒弟刘湘花回访群
众程某。高宏将16年来积累的沟通技巧、调解智慧倾
囊相授，见证青年民警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这是抚州市公安局强化青年民警能力建设的缩
影。自“融冰”专项行动开展以来，该局创新构建“师
徒结对+制度保障+专业培训”三维培养体系，通过
老带新、强带弱的“传帮带”机制，提升新一代
年轻民警在信访和执法方面的能力
水平。
　　为夯实基层执法根
基，该局量身打造“能
力提升工程”：一方
面开设“公安大
讲堂”，由业
务骨干结
合“教科

书式”典型案例，“清单化”解析信访工作法治化和执
法规范化的具体要求；另一方面创新推出“图表化执
法指引”，将复杂法律程序转化为可视化的“路线图”
“导引图”。同时，编制执法风险防控手册，针对不作
为、慢作为等突出问题建立预警清单，让新老民警在
“传帮带”过程中共筑执法安全防线。
　　抚州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说，通过“实战教学+
制度规范+专业赋能”的立体培养模式，抚州公安队
伍展现出全新面貌，实现“培养一个、成熟一个、带动
一片”的良性循环。

　　本报讯 记者张冲 近年来，黑龙江省林区法院以专
业化审判、系统化修复、协同化治理、常态化普法多措并举，
为美丽龙江建设提供坚实的司法保障。2024年至今，林区两
级法院共受理环境资源案件215件，林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2019年，林区中级人民法院成立环境资源审判庭，2023
年，指导辖区7个基层法院组建专门环境资源审判组织，实
行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借助
审判“外脑”力量，建立专家库，聘请专家学者提出专业意
见，选任环境资源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提升案件审理
科学性与公正性。
　　林区中院联合龙江森工集团、黑龙江省人民检察院林
区分院、黑龙江省公安厅林区公安局制定强化“森工企业林
长+法院院长、检察长、林警长”联动机制的意见，指导绥阳
法院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黑龙江片区各分局签订
《保护野生动植物协作管护协议》，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
督+司法审判”环资案件司法合作机制，织密环境保护法治
网，打好生态保护“组合拳”。

开门接访307次办结化解信访事项293件
抚州公安“融冰”专项行动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执法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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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林区法院打好环资审判“组合拳”

阿克苏法院推动法庭赋能乡村善治

严惩行业“内鬼”守护公民信息安全
贵州龙里法院审结快递员非法倒卖个人信息案

周口淮阳探索“检察+社工”未成年人帮教模式

　　近日，浙江省建德市人民法院梅城法庭干
警走进严州古城步行街开展普法宣传，通过发
放宣传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形式，增强群众
法律意识。图为干警为商户讲解经营中常用法
律知识。

　　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沈恋文 摄  


